
证券代码：300738           证券简称：奥飞数据        公告编号：2018-022 

广东奥飞数据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完成工商变更登记并换发营业执照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一、基本情况： 

广东奥飞数据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18年1月25日召

开第二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增加公司经营范围的议案》、《关

于增加公司经营地址的议案》及《关于修改公司章程及办理工商变更登记的议案》

等议案，并经公司2018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分别

于2018年1月27日及2018年2月13日在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披露的

相关公告。 

目前，公司完成了上述工商变更登记手续，对新修订的公司章程进行备案，

并取得了广州市工商行政管理局换发的《营业执照》，具体信息如下：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40101767653410D 

名称：广东奥飞数据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类型：股份有限公司（上市、自然人投资或控股） 

住所：广州市南沙区进港大道80号421房 

法定代表人：冯康 

注册资本：陆仟伍佰贰拾陆万陆仟元整 

成立日期：2004年09月28日 

营业期限：2004年09月28日 至 长期 

经营范围：研究和实验发展（具体经营项目请登陆广州市商事主体信息公示

平台查询。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二、公司章程修订情况 



公司于2018年1月27日在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披露了修订后的

公司章程，详情请见本公司当日相关公告。根据工商部门登记、备案要求，《公

司章程》部分条款进行了调整，最终调整结果如下： 

条目 修订前 修订后 

第三条 公司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批准

后，可以向境内外社会公众公开发

行股票。 

公司于 2017 年 12 月 28 日经中国证券

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证监

会”）批准，首次向社会公众发行人民

币普通股 16,320,000 股，于 2018年 1

月 19 日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 

第五条 公司住所：广州市南沙区进港大道

80 号 421 房，邮政编码：511457。

公司经营地址：广州市天河区华景

路 1 号南方通信大厦 9 层西侧，邮

政编码：510630。 

公司住所：广州市南沙区进港大道 80

号 421 房，邮政编码：511457。 

公司经营地址：广州市天河区华景路 1

号南方通信大厦九层东西侧，邮政编

码：510630。 

第六条 公 司 注 册 资 本 为 人 民 币

48,946,000元。 

公司注册资本为人民币 65,266,000

元。 

第十三条 经依法登记，公司的经营范围：增

值电信服务（业务种类以《增值电

信业务经营许可证》载明内容为

准）；电子、通信与自动控制技术

研究、开发；网络技术的研究、开

发；计算机技术开发、技术服务（依

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

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经依法登记，公司的主营项目类别：研

究与试验发展。经营范围：一般经营项

目：技术进出口；电子、通信与自动控

制技术研究、开发；网络技术的研究、

开发；计算机技术开发、技术服务（许

可审批类商品除外）；许可经营项目：

增值电信服务。 

第十七条 公司发行的股票在中国证券登记结

算有限责任公司集中存管。股东名

册根据中国证监会及证券登记机构

监管要求进行管理。 

公司发行的股票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

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集中存管。股

东名册根据中国证监会及证券登记机

构监管要求进行管理。 

第十九条 公司股份总数为 48,946,000 股，公

司 的 股 本 结 构 为 ： 普 通 股

48,946,000股。 

公司股份总数为 65,266,000 股，公司

的股本结构为：普通股 65,266,000 股、

其他种类股 0 股。 

第三十九

条 

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对公司

和其他股东负有诚信义务。控股股

东应严格依法行使出资人的权利，

控股股东不得利用利润分配、资产

重组、对外投资、资金占用、借款

担保等方式损害公司和其他股东的

合法权益，不得利用其控制地位损

害公司和其他股东的利益。 

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对公司和

其他公司社会公众股股东负有诚信义

务。控股股东应严格依法行使出资人的

权利，控股股东不得利用利润分配、资

产重组、对外投资、资金占用、借款担

保等方式损害公司和社会公众股其他

股东的合法权益，不得利用其控制地位

损害公司和社会公众股其他股东的利

益。 

第四十四

条 

公司召开股东大会的地点为广州市

天河区华景路 1 号南方通信大厦 9

楼西侧公司会议室。 

公司召开股东大会的地点为公司住所

或股东大会通知中确定的地点，若因其

他原因需变更股东大会召开地点，须在

股东大会通知上做特别提示。 

第七十二 对每一提案的审议经过、发言要点 对每一提案的审议经过、发言要点和表



条（四） 和表决结果，在记载表决结果时，

还应当记载流通股股东和非流通股

股东对每一决议事项的表决情况。 

决结果； 

第九十三

条 

股东大会通过有关董事、监事选举

提案的，新任董事、监事就任时间

在决议通过后立即就任。 

股东大会通过有关董事、监事选举提案

的，新任董事、监事在决议通过后立即

就任，但股东大会会议决议另行规定就

任时间的从其规定。 

第一百零

九条 
下列人员不得担任独立董事： 

(一)在公司或者其附属企业任职的

人员及其直系亲属、主要社会关系

(直系亲属是指配偶、父母、子女等；

主要社会关系是指兄弟姐妹、岳父

母、儿媳女婿、兄弟姐妹的配偶、

配偶的兄弟姐妹等)； 

(二)直接或间接持有公司已发行股

份 1％以上或者是公司前十名股东

中的自然人股东及其直系亲属； 

(三)在直接或间接持有公司已发行

股份 5％以上的股东单位或者在公

司前五名股东单位任职的人员及其

直系亲属； 

(四)最近一年内曾经具有前三项所

列举情形的人员； 

(五)为公司或者其附属企业提供财

务、法律、咨询等服务的人员； 

(六)在与公司或其控股股东或其各

自的附属企业具有重大业务往来单

位任职的，或在该业务往来单位的

控股股东单位任职的人员； 

(七)国家公务员，或任职独立董事

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务员法》

规定的人员； 

(八)中管干部(其他党员领导干

部)，或任职独立董事违反中央纪

委、中央组织部《关于规范中管干

部辞去公职或者退(离)休后担任上

市公司、基金管理公司独立董事、

独立监事的通知》(中纪发[2008]22

号)规定的人员； 

（九）中央纪委、教育部、监察部

《关于加强高等学校反腐倡廉建设

的意见》中规定不得在校内外经济

实体中兼职的人员； 

(十)公司章程规定的其他人员； 

(十一)中国证监会认定的其他人

下列人员不得担任独立董事： 

(一)在上市公司或者其附属企业任职

的人员及其直系亲属、主要社会关系

(直系亲属是指配偶、父母、子女等；

主要社会关系是指兄弟姐妹、岳父母、

儿媳女婿、兄弟姐妹的配偶、配偶的兄

弟姐妹等)； 

(二)直接或间接持有公司已发行股份

1％以上或者是公司前十名股东中的自

然人股东及其直系亲属； 

(三)在直接或间接持有公司已发行股

份5％以上的股东单位或者在公司前五

名股东单位任职的人员及其直系亲属； 

（四）在上市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

人及其附属企业任职的人员及其直系

亲属； 

(五)为上市公司及其控股股东、实际控

制人或者其附属企业提供财务、法律、

咨询等服务的人员，包括但不限于提供

服务的中介机构的项目组全体人员、各

级复核人员、在报告上签字的人员、合

伙人及主要负责人； 

(六)在与上市公司及其控股股东、实际

控制人或其各自的附属企业具有重大

业务往来单位任职的，或在该业务往来

单位的控股股东单位任职的人员； 

(七)最近十二个月内曾经具有前六项

所列举情形之一的人员； 

（八）最近十二个月内，独立董事候选

人、其任职及曾任职的单位存在其他影

响其独立性情形的人员； 

(九)国家公务员，或任职独立董事违反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务员法》规定的人

员； 

(十)中管干部(其他党员领导干部)，或

任职独立董事违反中央纪委、中央组织

部《关于规范中管干部辞去公职或者退

(离)休后担任上市公司、基金管理公司



员。 独立董事、独立监事的通知》(中纪发

[2008]22 号)规定的人员； 

（十一）中央纪委、教育部、监察部《关

于加强高等学校反腐倡廉建设的意见》

中规定不得在校内外经济实体中兼职

的人员； 

(十二)公司章程规定的其他人员； 

(十三)中国证监会认定的其他人员； 

（十四）深圳证券交易所认定不具有独

立性的其他人员。 

第一百六

十二条

（七） 

依照《公司法》第一百五十二条的

规定，对董事、高级管理人员提起

诉讼； 

依照《公司法》第一百五十一条的规定，

对董事、高级管理人员提起诉讼； 

第二百一

十二条 

本章程由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后，自

公司首次向社会公开发行人民币普

通股票（A 股）并在深圳证券交易

所上市之日起生效施行,公司原章

程自动失效。 

本章程由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后施行，公

司原章程同时废止。 

 

三、备查文件 

1、广东奥飞数据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营业执照》。 

 

广东奥飞数据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8年3月14日 




